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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檢會同行政執行屏東分署舉辦聯合拍賣 

民眾應買踴躍  拍得價金高達 79萬 9500 元 

本署於 106年 12月 19日上午 10時，在本署籃球場舉辦今年度第 2

次「偵查中扣押物變價暨裁判確定沒收物拍賣會」，並會同法務部行政

執行署屏東分署聯合拍賣，現場湧入超過百人參與，共 65人登記領牌，

並在本署林檢察長錦村、行政執行署屏東分署張分署長雍制之致詞中揭

開序幕，並分別由本署檢察官盧惠珍、行政執行署行政執行官劉芷穎擔

任拍賣官主持拍賣程序，過程流暢，響應熱烈。最後拍得價金合計高達

79萬 9500元，有效達成國庫、被告及被害人三贏之目標。  

本次聯合拍賣會由本署主任檢察官顏偉哲、劉慕珊召集本署檢察官、

檢察事務官、行政單位同仁，及會同行政執行署屏東分署行政執行官組

成聯合拍賣小組共同規劃，拍賣物品包括本署偵查中案件所查扣之三星

行動電話、LG行動電話、台灣大哥大行動電話各 1支，及經裁判確定沒

收之 ISUZU自用大貨車 1輛、卡車 1輛、怪手 1台、空拍機 1組、數位

相機等電子產品 1組（含數位相機 3台、筆記型電腦 3台、監視器主機

1台、車用播放主機 4台、液晶播放器 1台、DVD液晶螢幕 1台）、傳真

機等電子產品 1 組（含傳真機 9 台、市內電話機 3 台、計算機 19 台、

錄音筆 2 支、監視器主機 1 台、監視器螢幕 2 台、監視器鏡頭 4 支）、

紅豆杉達摩立體木雕 1件，另有行政執行署拍賣之 VOLVO汽車、日產自

用小貨車、中華汽車、日產汽車、福特汽車、KIA 自小客車、福特自用

小客車、山葉普通重型機車、木製聚寶盆等物。 

 



本署拍賣物品除紅豆杉達摩立體木雕因材質珍貴稀有、雕工精細故

價格較高，無人應買外，其餘拍賣物品均經 1組以上民眾互為競價，且

均溢價拍定，拍得總價高達 66萬 8400元。行政執行署屏東分署拍賣物

品除小貨車外均全數售出，拍得價金共計 13萬 1100元，屏東分署同仁

並在現場變賣咖啡骨瓷手沖壺、咖啡不鏽鋼濾網、琉璃珠手鍊項鍊、糖

果盒等物，現場民眾應買熱絡，變賣一空，拍賣會圓滿落幕。 

 為有效貫徹法務部所宣示加強偵查中完全剝奪行為人犯罪資產之

政策，以彰顯公平正義，並達到維護扣案物價值，兼具保障當事人與國

庫權益之目的，本署將持續舉辦偵查中扣押物變價拍賣會，有效促進被

告、被害人及國庫之權益，並使一般民眾得以優惠價格獲取生活所需物

品。請有興趣者密切注意本署相關拍賣公告及官網、臉書等網頁，歡迎

民眾上網查詢。  

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全球資訊網 http://www.ptc.moj.gov.tw、 

幸福.愛屏東-屏東地檢署臉書專頁 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ptdpo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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